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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精神，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合理保护与利用观音寺镇国土空间资

源，指引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有序开展，实现高质量发展，

根据国家、湖南省、常德市和桃源县统一部署要求，结合观

音寺镇实际情况，制定《桃源县观音寺镇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包括镇域和镇政府驻地两个规划层次。镇域范

围为观音寺镇全部行政辖区；乡镇政府驻地范围主要包含长

潭坪、姚家坪部分地区。

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规

划期目标年为2035年，近期至202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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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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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观音寺镇定位为以特色山水生态旅游与民俗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辅以现代农

林种植产业、富硒农产品种植产业和现代养殖产业的桃源县西部地区生态人
文小城镇。力争打造县级以上“山水旅游”特色小镇。

1.2 发展目标

总体发展目标：总体发展目标为城乡经济繁荣、城乡功能完善、

城乡环境优美、城乡社会事业一体发展。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年

（基期年）
2025年

（近期年）
2035年
（目标年）

指标属
性

社会发展
户籍人口规模 万人 2.31 2.32 2.5 预期性

常住人口规模 万人 1.72 1.76 1.92 预期性

底线管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公顷 10924.74 10924.74 10924.74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公顷 1999.67 1999.67 1999.67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 公顷 2229.3 2229.3 2229.3 约束性

用水总量 万立方米/年 / 200 300 约束性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公顷 26.03 26.45 28.16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公顷 700.74 554.87 654.35 约束性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 公顷 / 0.54 2.25 约束性

林地保有量 公顷 18032.32 18032.32 18032.32 约束性

湿地面积 公顷 48.12 48.12 48.12 约束性

结构效率

乡镇国土空间开发强度 ％ 0.03 0.03 0.03 预期性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 平方米 11.27 11.40 11.26 预期性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 平方米 303.35 239.17 261.74 预期性

生活品质

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2.5 2.8 5 预期性

千人养老机构床位数 张 1.35 1.5 3 预期性

镇政府驻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 0 0 预期性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100 100 预期性

生活污水处理率 ％ / 90 100 预期性

村庄等级公路通达率 ％ 90 100 100 预期性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85 100 100 预期性

村卫生室数量 个 18 18 18 预期性

整治修复

农用地整理面积 公顷 / 24.65 50 预期性

补充耕地面积 公顷 / 0.54 2.25 预期性

耕地恢复面积 公顷 / 6.5 25 预期性

建设用地整理面积 公顷 / 2.24 6 预期性

新增生态修复面积 公顷 / 10 20 预期性



2.1 严格落实三区三线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耕地

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将三条控制线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

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

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共1999.67公顷。

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共10924.74公顷。

 镇域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为28.16公顷。

 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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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构建总体新格局

统筹“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乡建设空间”保护传承观音寺镇的自然禀赋、

人文脉络，严格保护自然生态本底，联系山水林田湖自然资源，营造大地景

观，构建“一心、两轴、两带、三功能区”的美丽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 构建“一心、两轴、两带、三功能区”的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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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合理划定规划分区

依据桃源县划定的三区三线和《桃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根据观音寺镇国土空间总体格局以及观音寺镇自身实际情况，将

镇域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

区、其他用途区6类规划一级基本分区，并进一步细化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其中生态保护区10924.74公顷，生态控制区3252.36公顷，农田保

护区1999.67公顷，城镇发展区28.16公顷，乡村发展区4219.96公

顷，其他用途区66.82公顷。

 落实优化桃源县规划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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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耕地资源保护

严格耕地数量管控：将2285.84公顷耕地保护目标和1999.67公顷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目标足额带位置逐级分解下达。规范耕地占补平衡，严格实施年

度“进出平衡”与“先补后占”。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

饲草饲料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

于粮食生产。

改善提升耕地质量：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围绕提升粮食产能，坚

持新增建设与改造提升相结合，着力打造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

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3.2 生态环境保护

保护水源地：严格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保护。保护水源生态系统、重点对镇域内

的排污管网进行检修与改造、加强完善水资源监测系统建设、建立水库水源

地保护长效管理机制。

保护河流水系：修复河岸生态、加强节水宣传力度和强化联合监管、强

化水资源管理、保护生态系统的本土性，防止生物入侵。

保护公益林：公益林严格依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湖南省公

益林区划界定办法》进行保护。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和改变用途的，应按照

等有关规定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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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规划对现有点状的文物保护单位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和《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管

理办法》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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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地址 保护范围

古窑址 长潭坪窑址 县级 长潭坪社区
本体以外15米，红线以外

100米

古建筑 三仙桥 县级 长潭坪社区
本体以外15米，红线以外

100米

石刻 三仙桥石刻 县级 长潭坪社区
本体以外15米，红线以外

100米

古遗址
沙港口古栈

道
保护点 姚家坪社区

本体以外15米，红线以外
100米

古建筑 观音古庙 保护点 姚家坪社区
本体以外15米，红线以外

100米

古建筑 一峰尖古庙 保护点 观音寺镇万阳山村
本体以外15米，红线以外

100米

古建筑 丫柱山神庙 保护点 观音寺镇曾家河村
本体以外15米，红线以外

100米

古建筑
大洑溪河神
庙

保护点 观音寺大洑溪村
本体以外15米，红线以外

100米

古建筑
高都驿仙姑

庙
保护点 观音寺高都驿村

本体以外15米，红线以外
100米

古遗址 香炉岩 保护点 观音寺镇李家坪村 单体以外30米



4.1 镇域用地布局规划

规划期内，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保障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

护红线底线，在不影响生态环境前提下，适度开发未利用地，鼓励利用存量

用地和低效用地，集约节约利用建设用地，合理利用农用地，调整农用地、

建设用地、其他土地的结构比例。

本次规划建设用地、农林用地和自然保护地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3.45%、

91.36%和4.6%。具体镇用地变化如下表：

 空间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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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寺镇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20 年（基期年） 2035 年（目标年）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国土总面积 

农用地 

农用地合计 20767.91 89.99% 21083.63 91.36% 

耕地 2176.95 9.43% 2285.84 9.91% 

园地 557.54 2.42% 578.53 2.51% 

林地 18032.32 78.14% 18218.16 78.94% 

草地 1.1 0.00% 1.1 0.00% 

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合计 840.16 3.64% 795.9 3.45% 

城镇 26.03 0.11% 28.16 0.12% 

村庄 700.74 3.04% 654.35 2.84% 

合计 726.77 3.15% 682.51 2.96% 

区域基础设施用

地 
46.19 0.20% 46.19 0.20% 

其他建设用地 67.2 0.29% 67.2 0.29%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133.18 0.58% 135.25 0.59% 

自然保护

地 

自然保护地合计 1062.49 4.60% 1062.49 4.60% 

湿地 48.12 0.21% 48.12 0.21% 

陆地水域 1014.37 4.40% 1014.37 4.40% 

其他 其他土地 273.53 1.19% 0 0.00% 

合计 23077.27 100.00% 23077.27 100.00% 

 



4.2 镇村体系规划

 构建“中心城镇—中心村—一般村”的三级镇村体系

根据观音寺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重点，规划将村镇职能等级划分为镇区、

中心村、一般村三级，整体呈现“1+4+12”的职能等级发展态势。并在镇

村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产业布局、人口现状、变化趋势预测人口规模，合理

安排人口流动及梯度转移，明确各居委会、行政村人口及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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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村镇体系 规划期末人口 职能定位

姚家坪社区 镇区 3200 综合型

长潭坪社区 镇区 2000 综合型

曾家河村 中心村 1700 农业型

杨家溪村 中心村 1800 农业型

燕家坪村 中心村 1300 农业型

舒溪村 中心村 550 农业型

会人溪村 一般村 700 旅游型

东阳溪村 一般村 1350 工贸型

李家坪村 一般村 600 农业型

道山头村 一般村 1000 农业型

万阳山村 一般村 550 旅游型

马宗岭村 一般村 750 农业型

大洑溪村 一般村 700 旅游型

高都驿村 一般村 600 旅游型

桃儿堉村 一般村 600 农业型

汤田界村 一般村 500 农业型

羊楼坪村 一般村 850 农业型

野猪溪村 一般村 400 农业型



4.3 镇区用地布局规划

 “一河两岸，2心、2轴、1带”的城镇结构形态

镇区规划形成“一河两岸，2心、2轴、1带” 的空间结构。

一河两岸：大洑溪河、旅游宜居小镇、田园风情小镇；

2心：行政中心、田园绿心；
2轴：大洑溪河生态水轴；漆五公路的空间发展轴；
1带：滨水生态风光带。

桃
源·

观
音
寺—

—

用
地
布
局
与
镇
村
格
局



5.1 综合交通规划

 形成“一横一纵多环”的体系结构。

规划“一横一纵多环”的方格网的道路体系。

一横：指S106省道；

一纵：指S318省道；

“多环”指为提高部分村道等级，规划形成镇区-村庄之间的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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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 完善区域配套、构建城乡生活圈体系

规划以完善区域配套为主，形成以镇区为主，村服务点为辅的公共服务

设施生活圈。

规划镇区新建文化广场，汽车站，学校、卫生院进行提质改造。镇区规

划扩建敬老院、中心村规划完善敬老院。规划镇区完善绿地公园，建设沿河

休闲风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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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给水工程规划：规划改扩建现有自来水厂，完善处理水工艺，提升水质；

落实城乡一体化供水设施，实施区域联合供水。

排水工程规划：排水体制应采用雨、污水分流制。规划保留现有污水处

理厂。镇域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污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内污水经污

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就近水体或作为生产用水等。农村地区污水

主要为生活污水，规划在各居住组团设置化粪池，村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集中收集进入人工湿地或用作农田肥料堆肥。

电力工程规划：规划沿镇域主要道路架设10KV线路至各居民点，各居民

点低压线路的供电半径不宜大于500米。

电讯设施规划：大力发展移动通讯并逐步建立移动通讯光缆和基站系统，

建立覆盖全镇域的移动通信设备基站，减小通信盲区。对镇域现有电话、电

视线路进行完善，尤其应改善农村信息条件，加快光纤到村，促进农村地区

信息化。

环卫设施规划：遵循“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采用“户分类—村收

集—镇转运—县处理”垃圾收运处理模式。镇区、中心村设垃圾转运站，一

般村设置垃圾收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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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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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与乡镇人民政府共同负责规划实施，建立政府负责、

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置顶推进乡镇规划的实施

措施，按照项目计划制定乡镇年度工作安排及重点项目部署；监督检查

各年度工作的推进、执行情况。

6.2 政策支持

 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牵头制定相关激励、资金筹措、帮扶政策，保障民

生工程及重点项目的推进。

 建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测评估及实施管理机制，确保规划的落实与

保障。

6.3 宣传引导

 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向社会公布和宣传国土空间规划，建立规划宣传和交

流互动机制，将规划核心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增强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

国土空间合理开发、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重要性的认识。

6.4 监督实施

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规划的实施和监督

 利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实现对乡镇规划的精准实

施、实时监测、及时预警、定期评估。


